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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蕾娜范(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

计量检测所、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审评查验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圩、张燕、张宇慧、宝娃、韩春霖、黄静、张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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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社区养老助餐配餐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社区养老助餐配餐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项目与质量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等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助餐配餐服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WS/T 429  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 

WS/T 430  高血压患者膳食指导 

DB15/T 3019-2023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基本要求 

DB15/T 3020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助餐配餐服务  catering service 

为老年人提供营养膳食搭配、集中用餐、送餐上门及上门制餐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环境及设施设备要求 

4.1.1 应符合 GB 50763 和 GB 31654 的相关要求。 

4.1.2 服务机构环境装饰应明亮温馨，安全提示标识牌明显易见。 

4.1.3 人均餐位面积不低于 1.5 m
2
，适合轮椅或助行器使用者的进出。 

4.1.4 应配置温热水供应装置、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 

4.1.5 服务场所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 

人员要求 

4.2.1 符合 DB15/T 3019-20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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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厨房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厨师、面案、帮厨等进行餐食加工、制作岗位的工作人员）应持

有 A类健康证。 

4.2.3 配餐服务人员应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并培训合格。 

4.2.4 助餐配餐服务人员应定期进行老年人常见风险应急措施培训。 

4.2.5 所有人员应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管理要求 

4.3.1 应有固定场所并取得食品安全许可证。 

4.3.2 服务机构应公示有效营业执照，食品安全许可证、工作人员健康证、食品安全承诺书、投诉电

话等信息。 

4.3.3 服务机构应根据地域特点、老人习惯、宗教文化、老年膳食营养需求等制定菜谱。 

4.3.4 服务机构应按照要求制定餐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厨房工作人员操作规范、食品采购制度、

出入库管理制度、食品储存制度、食品留样制度、厨房设施设备检查维护制度、安全事故上报制度等）。 

4.3.5 服务机构应鼓励老人使用可重复清洗及消毒的餐具，减少一次性不可降解餐具的使用。 

4.3.6 服务机构应为服务场所购买运营综合责任险；应为送餐专（兼）职人员购买意外保险。 

4.3.7 提供送餐上门及上门制餐服务的机构应配有专用送餐车辆、餐具及保温箱等工具。 

4.3.8 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机构应有专（兼）职人员对运餐和装餐工具定时清洁消毒以及功能维护。 

5 服务项目与质量要求 

服务项目 

5.1.1 配餐服务 

5.1.1.1 服务机构应充分了解老人需求，制定配餐计划前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人基本

情况、营养状况、疾病与健康情况、吞咽情况等信息）。 

5.1.1.2 服务机构应根据评估结果由营养师制定个性化营养餐谱。 

5.1.1.3 糖尿病老人的特殊膳食应参照 WS/T 429的要求。 

5.1.1.4 高血压老人的特殊膳食应参照 WS/T 430的要求。 

5.1.1.5 痛风患者的膳食应注重选择低嘌呤食物。 

5.1.1.6 咀嚼困难老人的膳食应充分切碎煮烂。应避免供应带刺、弹性大、粘性强、圆球形菜肴的食

品，造成老人呛咳或窒息等问题。 

5.1.1.7 便秘老人的膳食应提高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例，如蔬菜、水果、粗杂粮等。 

5.1.2 集中用餐 

5.1.2.1 服务机构应设立公共就餐空间，就餐空间需保证整体环境干净整洁。 

5.1.2.2 公共就餐空间餐位数量应充足，满足不低于 10个老年人同时用餐需求。 

5.1.2.3 公共就餐空间位置应便于老年人到达，与厨房备餐间或餐梯邻近。 

5.1.2.4 公共就餐空间内部或附近设有洗手池，满足老年人就近洗手、漱口的需求。 

5.1.2.5 公共就餐空间的座椅通道宽敞不拥挤，满足餐车、轮椅通行。 

5.1.2.6 公共就餐空间的餐桌椅应符合以下条件： 

a) 牢固稳定、无尖锐棱角； 

b) 带有扶手、靠背； 

c) 方便移动、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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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公共就餐空间设有备餐台或备餐空间，满足服务人员备餐分餐的需求。 

5.1.2.8 公共就餐空间食品加工、贮存、陈列等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并保持清洁。 

5.1.2.9 餐具数量应达到就餐人数的 3倍，餐具做到每餐消毒，餐后及时清理卫生。 

5.1.3 协助进餐 

5.1.3.1 应准备符合老人就餐要求的餐饮器具。 

5.1.3.2 助餐人员洗手、戴口罩，应鼓励吞咽障碍康复训练期老人自主进餐。 

5.1.3.3 进餐前应介绍主食及菜品信息。 

5.1.3.4 进餐前先协助老人喝适量温开水湿润口腔。 

5.1.3.5 将餐巾围在老年人颌下防止衣服、床单弄脏。 

5.1.3.6 对吞咽功能正常者可按其习惯与爱好选用筷子或汤匙喂食。 

5.1.3.7 对吞咽困难进流质者可用汤匙喂、吸管或小壶吮吸并观察其吞咽情况。 

5.1.3.8 进餐后协助老年人漱口清洁口腔，擦净口角周围残留物，取下餐巾，为老年人洗手。 

5.1.3.9 按照要求记录老年人进食进水量、时间及种类。 

5.1.4 送餐上门 

5.1.4.1 送餐服务在提供服务前应再次确认餐费价格、配送价格以及配送人员、配送地点、配送时间

等信息，服务流程见附录 A。 

5.1.4.2 老人宜使用一次性可降解餐具或自备的其他餐盒，确保餐食送达温度符合老人用餐需求。 

5.1.4.3 从出餐到送达，服务时长应承诺在 45 min内完成。 

5.1.4.4 餐食装盒后应在餐盒（袋）封口处粘贴密封贴，餐盒外包装粘贴菜品及订餐人信息。 

5.1.4.5 送餐服务人员应着工作服，到户出示工作证件、健康证，入户服务应佩戴鞋套、口罩、手套。 

5.1.4.6 送餐到户时应主动核对老年人的姓名、菜品及数量，确定无误后签收。 

5.1.5 上门制餐 

5.1.5.1 服务机构应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服务价格、服务人

员、服务时间、服务地点等信息。 

5.1.5.2 根据服务对象饮食生活习惯与禁忌合理安排食谱，并注意营养搭配。 

5.1.5.3 服务人员上门制餐前应建立服务人员备案单。 

5.1.5.4 服务人员应检查老人及家属自备肉食、蔬菜、半成品、调味品，有变质、发霉、异味等情况

时应避免使用。 

5.1.5.5 对食物原材料及餐食成品进行 48 h留样，及时处理做餐后的卫生。 

5.1.5.6 服务结束后，应生成服务记录单，并要求老人或老人家属签字。 

质量要求 

5.2.1 应符合 GB 31654 的要求。 

5.2.2 服务机构食物及其原材料的采购、仓储、处理、烹饪加工、留样均需严格执行餐饮安全操作规

范，防止交叉污染。 

5.2.3 服务机构应定期检查防鼠、防蝇、防虫害装置的使用情况及安全消杀执行情况，并有相应检查

记录，保证厨房内无虫害迹象。 

5.2.4 服务机构为独居、失能或失智老人提供居家助餐配餐服务时应根据风险防控点建立服务台账，

见附录 B。 



DB15/T 3022—2023 

4 

安全要求 

5.3.1 服务机构应制定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5.3.2 餐厨设备应有专职人员定期检查与维护，并有维护检查记录。 

5.3.3 应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生产及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 

5.3.4 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应做好安全（应急）事故记录见附录 C，并对导致或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

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设备、设施等，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按规定报告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

配合调查处置工作，采取防止事态扩大的相关措施。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质量的评价工作按照DB15/T 302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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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送餐上门服务流程图 

送餐上门服务流程见图A.1。 

 

 

 

 

 

 

 

 

 

 

 

 

 

 

 

 

 

 

 

 

 

 

 

 

 

 

 

 

 

 

 

 

 

图A.1  送餐上门服务流程图 

 

提出申请                                       

（用餐前提前半小时通过电话、平台提出配餐服务要求)

等） 

 

 

 

服务注意事项  

（明确餐食种类、配餐价格、配送地点、配送时间等） 

服务中注意事项                       

  （按照约定时间、约定地点、规范配餐、结束订单） 

 

 
按照服务协议开始送餐 

 

送餐到户，验收、签字确认 

 

否 寻找问题点 

是 

送餐完成 

 

协商解决 

订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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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居家助餐配餐风险防控点 

居家助餐配餐风险防控点见表B.1。 

表B.1  居家助餐配餐风险防控点 

序

号 

流程 风险点 防控点 

1 受理服务申

请 

距离是否在可服务范围内，是否具备提供服务的

环境及设施设备（送餐上门、上门制餐）； 

针对咨询的老人对餐食品类要求、时间要求等进行

详细记录； 

2 签订服务协

议 

老人子女、监护人是否知情，老人能否充分理解

服务协议内容，是否明确次数、频率、地点、时

间、分量、付款方式、配餐工具等； 

在与老人达成协议之前需与老人监护人沟通并确保

知情；服务协议签订应有家属或监护人参与 

3 配餐食谱确

认 

 

由于身体健康等因素是否需要特定类别的餐食，

比如碎食、流食、低糖等；食谱需双方确认并留

底； 

前期与老人及监护人沟通需详细记录老人身体健康

情况、是否有忌口、过敏、营养不良等问题； 

4  

送餐上门/ 

上门制餐 

 

节假日或天气原因造成配餐延时； 

送餐工具是否清洁到位； 

小区安全管理导致送餐不及时； 

自备食物无法使用，制餐环境不符合安全要求； 

送餐车和保温箱根据季节进行调整； 

送餐过程中严格执行餐品操作规范流程； 

根据送餐合同及时与物业取得沟通，进门需核对送

餐人及单位信息； 

5 结束 

订单 

了解老人不再需要配餐服务的原因； 

是否需要补缴费用或退费； 

监护人需知情； 

对于预付款老人及时退还押金 

 

6 

评价 

与 

改进 

老人是否能独立填写满意度调查表； 

老人是否能完全正确理解调研内容； 

送餐单位每周一次电话回访； 

部门主管随机抽样回访； 

对投诉事件及时处理、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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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食品安全应急记录 

食品安全应急记录见表C.1。 

表C.1  食品安全应急记录 

事件摘要  

时 间  责任人  

责任人叙述： 

 

 

 

签字：                          

事故处理小组调查结果： 

 

 

签字：                         

处理意见： 

 

 

签字：                         

防范措施： 

 

 

 

 

 

签字： 

 

 

 

 


